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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中共北京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北京市关于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施方案（2025-2027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就《实施方案》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实施方案》是落实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加快构建北京市科技金融体制机制、扎实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举措。《实施方案》将国家政策“本土化”与本市实践经验“制度化”相结合，着力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点问题，聚焦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科技保险、债券发行等领域，推动我市加大引入科技金融增量投入。
二、发展目标
加快建设完善首都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面向国家实验室、科技领军企业的金融服务进一步增强，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资金需求得到有力保障，科技型企业融资便利度、获得感明显提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首贷率和信贷覆盖率持续提升，初步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金融投入格局。
到2027年底，科技创新领域引入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等在京新设基金规模力争超万亿元；科技贷款和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分别突破5.5万亿元和2.5万亿元，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全市各项贷款增速；推动科技创新债券、科技保险、科技型企业上市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行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三、主要内容
（一）发挥创业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生力军作用。包括：争取各类国家级基金在京落地、深化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股权投资试点、支持长期资本在京扩大股权投资规模、促进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高质量发展、健全创业投资退出渠道等五条举措。
（二）发挥货币信贷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包括：用好用足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优化科技型企业评价模型、推动银行丰富科技信贷创新产品、推动科技金融专营化专业化发展、深化中关村科创金融服务中心试点等五条举措。
（三）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关键枢纽作用。包括：加大力度支持优质科技型企业挂牌上市、打造债券“中关村科技板”、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REITs（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等三条举措。
（四）发挥科技保险支持创新的减震器和稳定器作用。包括：推动科技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一条举措。
（五）加强财政政策对科技金融的引导和支持。包括：发挥财政资金放大和引导作用一条举措。
（六）打造科技金融开放创新生态。包括：提升跨境资金使用便利性、推动科技金融开放合作等两条举措。
（七）加强组织实施。包括：加强科技金融工作统筹、持续做好企业融资对接、完善科技金融监测统计机制等三条举措。
四、政策亮点
（一）加强引入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明确提出推动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区域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二期等在京落地；到2027年底力争AIC在京合作基金总规模不低于500亿元；争取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对符合条件的合作基金仅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设立等亮点举措。
（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明确提出力争每年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工具撬动相关贷款投放不低于1000亿元；建立“中关村领航积分”评价模型；支持银行探索为科技型企业提供5年期以上“科创贷”，用于创新研发活动并可按需无还本续贷；鼓励银行在科创资源密集区域设立科技特色支行，力争到2027年底实现对中关村特色产业园全覆盖；力争2027年底在中关村科创金融服务中心开展的各项业务授信金额不低于1000亿元等亮点举措。
（三）发挥资本市场的关键枢纽作用。明确提出对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优质未盈利企业上市融资实施专人对接、精准服务；持续扩大新型基础设施、特色产业园REITs储备项目数量及规模，鼓励符合条件的已上市REITs项目扩募等亮点举措。
（四）支持科技保险更好发挥创新风险分担和补偿作用。明确提出：鼓励保险公司优化升级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将本市创新药纳入商业保险范围；研究在智能驾驶、人形机器人、生物医药等领域组建重大科技攻关保险共同体；探索支持保险公司设立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风险评估专业机构等亮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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